
 - 1 - 

        为配合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改革，进一步便利进出境物

流，海关总署决定全面开展舱单及相关电子数据变更作业无纸化。

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舱单传输人、舱单相关电子数据传输人可通过手工录入

或报文导入的方式，向海关办理舱单及相关电子数据变更手续，

无需提交纸质单证资料。 

因海关管理需要，或者因系统故障等原因无法正常传输相关

数据的，舱单传输人、舱单相关电子数据传输人应予提供纸质单

证资料。 

二、部分舱单及相关电子数据数据项调整如下： 

（一）在水空运《原始舱单数据项》、《预配舱单数据项》、

《装载舱单数据项》、《理货报告数据项和分拨货物、物品理货

报告数据项》、《运抵报告数据项和分拨、分流运抵报告数据

项》、《分拨货物、物品申请数据项和疏港分流申请数据项》、

《出口落装申请数据项》、《出口落装改配申请数据项》中，增

加“变更原因描述”、“变更申请联系人姓名”、“变更申请联

系人电话”数据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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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公路《原始舱单数据项》、《预配舱单数据项》、

《运抵报告数据项》、《理货报告数据项》、《落货申请数据

项》、《落货改配申请数据项》中，增加“变更原因描述”、

“变更申请联系人姓名”、“变更申请联系人电话”数据项。 

（三）在铁路《原始舱单数据项》、《预配舱单数据项》、

《理货报告数据项》、《运抵报告数据项》、《运单归并数据

项》、《运单分票数据项》、《进境货物准入申请数据项》、

《出境货物准出申请数据项》、《铁路准入（出）到货信息数据

项》、《铁路准出离港信息数据项》中，增加“变更原因描述”、

“变更申请联系人姓名”、“变更申请联系人电话”数据项。 

三、“变更原因描述”、“变更申请联系人姓名”、“变更

申请联系人电话”数据项填制规范如下： 

（一）“变更原因描述”，填写舱单或舱单相关电子数据的

变更原因及需要说明的情况，使用中文表述，最大长度支持 1024

位字符。 

（二）“变更申请联系人姓名”，填写提交变更申请的企业

联系人姓名，使用中文或英文表述，最大长度支持 50 位字符。 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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